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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（香港康復計劃方案）RPP （殘疾人權利公約）ICF 意見書 

 

本會“同路人同盟” 是一個綜合癌症科病人自助組織。本會宗旨為協助全港癌症病患者及照顧者

如何面對癌病的困擾，向全港癌症病患者及照顧者提供關顧及同路人分享服務，一切相關活動

皆為非牟利性質。本會並致力在全港各治療癌症之醫院提供同路人分享服務。 

 

現時香港未有為殘疾作出定義，正因為沒有定義，所以就沒辦法計劃合適的康復計劃。 

本會建議可參考 ”ICF (國際、殘疾和健康分類) ”評估方法，作出有標準和客觀殘疾定義。 

 

現時香港殘疾津貼只分兩類：普通傷殘和嚴重傷殘兩類。本會建議分三類：輕度、普通和嚴重

傷殘三類。可就這三類人士分別配對和提供適切支援。 

 

現時由醫生決定是否屬殘疾，引起行多不公允和加重醫生工作。現時如腎移植病友不算殘疾，

但肝臟移植病友有傷殘津貼；腎科洗腎病友個別有傷殘津貼，同屬器官移植人士或同科病人，

但待遇就不一樣，難免令人有不公平的感覺。本會建議成立獨立委員會。 

 

委員會成員包括：醫生、醫護專業人員、社工和公眾人士 (如病人代表)。委員會主要功能有三。

其一，是為殘疾人士作評估和上訴。先由醫生從醫學角度評估病人屬輕度、普通和嚴重傷殘，

再由委員會從生活、工作及社會參與角度跟進酌情評估，是否應加為中度和嚴重。如：腎病病

人一日要洗腎三次和柏金遜症病友很難找到合適工作，應可享有經濟支援。 

委員會功能其二，是收集殘疾人士需要和定時與組織交流，從而提供最合適的服務支援。如：

家居支援：就有需要的嚴重殘疾人士安排家居清潔、日常飲食、外出交通支援、物理治療支援、

身心社靈支援；社區支援：如台灣家舍模式，讓同路人和照顧者發揮自助互助互相分擔照顧，

減輕照顧者的壓力。 

委員會功能其三，是評估自助組織需要，就不同組織需要增加支援。如：聘用職員、會計支援、

法律支援和會務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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